
保密、竞业禁止协议书

甲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乙方：

身份证 号码： 

住址：

鉴于乙方知悉甲方的 商业秘密 ，为保护甲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甲乙双
方根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 之规定，本着平等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
达成以下协议，以供双方遵照执行： 

一、合同服务期内的保密义务

1.1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必须遵守甲方固有的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保密
规章、制度，履行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保密职责。甲方的保密规章、制度没有
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之处，乙方亦应本着谨慎、诚信的态度，采取任何必要、
合理的措施，维护其于任职期间知悉或者持有的任何属于甲方或者虽属于第三
方但甲方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信息，以保持其机密性。 

1.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泄露、公布、发布、出版、传授、转
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任何第三方(包括不该知悉该项秘密的甲方的其他职员)
知悉属于甲方或者虽属于他人但甲方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或者其他商业
秘密信息，也不得在履行职务之外使用这些秘密信息。 

1.3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接受与甲方存在竞争或合作关系的第三方以
及甲方客户或潜在客户的聘用(包括兼职)，更不得直接或间接将甲方的业务推
荐或介绍给其他 公司 。(可删除) 

1.4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作为 股东 或投资人对与甲方业务相同或类
似或相关的行业进行投资，更不得与甲方发生竞争，将甲方业务归为个人办理，
或不以甲方名义从事与甲方竞争的业务。(可删除) 

1.5乙方离职后仍需对其在甲方任职期间接触、知悉的属于甲方或者虽属
于第三方但甲方承诺有过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信息承担如同任
职期间一样的保密义务和不擅自使用有关秘密信息的义务，直到这些信息在本
行业中成为公知性信息为止。 

1.6乙方在为甲方履行职务期间，不得擅自使用任何属于他人的技术秘密
或其他商业秘密，亦不得擅自实施可能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 的行为。若由此导
致甲方遭受第三方 侵权 指控时，乙方将承担甲方为应诉而支付的一切费用，
同时甲方如需因此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上述应诉费
用和侵权赔偿费用可以从乙方的薪酬总额中扣除。 



1.7自甲方认定乙方需为其承担保密义务时起，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一定数
额的保密费，保密费列入乙方每月的薪酬总额内。

二、离职后的竞业禁止义务

2.1乙方不论因何种原因从甲方离职，应立即向甲方移交所有自己掌握的，
包含有职务开发中商业秘密的所有文件、记录、信息、资料、器具、笔记、报
告、计划、目录、来往信函、说明、图样、蓝图、纲要、电子数据及介质(包括
但不限于上述内容之任何形式之复制品)，并办妥有关手续，所有记录均为甲方
绝对的财产，乙方将保证有关信息不外泄，不得以任何形式留存甲方有关商业
秘密信息，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再现、复制或传递给任何人。 

2.2乙方不论因何种原因从甲方离职，离职后3年内不得在与甲方从事的行
业相同或相近的企业，及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内工作。

2.3乙方不论因何种原因从甲方离职，离职后3年内不得自办与甲方有竞争
关系的企业或者从事与甲方商业秘密有关的产品的生产。

2.4乙方在与甲方离职后3年内，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任何手段为自己、
他人或其他任何实体的利益与他人或实体联合，以拉拢、引诱、招用或鼓动之
手段使甲方其他成员离职或挖走甲方其他成员。 

2.5乙方的竞业禁止期限从乙方正式离职开始计算(具体日期以《解除 劳
动合同 证明》或《自动离职表》上载明的日期为准)，甲方应按竞业禁止期限
向乙方支付一定数额的竞业禁止补偿费。补偿费的标准为每月人民币800元。
补偿费从 年 月 日开始，按月支付，由甲方于每月的 日通过银行支付至
乙方的建设银行卡内(卡号为： )。如乙方拒绝领取，甲方可以将补偿费向有
关方面提存。 

2.6竞业禁止期满或自乙方找到工作的当月起，甲方即停止补偿费的支付。

2.7乙方应于每月 20日前告知甲方现在的住所地址、联系方法及工作情况，
甲方可以随时去乙方的住所处核实情况(包括查看乙方的住所地的 房屋租赁 合
同或 房产证 和向乙方邻居了解乙方的工作情况)，乙方应当予以积极配合。 

三、违约责任

3.1乙方不履行规定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需一次性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额为乙方从甲方离职时上年度的薪酬总额的3倍。同时，乙方的违
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的损失，并且乙方所获得的收益
应当全部归还甲方。 

3.2甲方不履行规定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需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违
约金人民币 50000元。

四、争议解决

4.1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 劳动争议 ，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如果无法协
商解决，则由争议一方或双方向甲方所在地的劳动争议 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
 



4.2任何一方不服仲裁的，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 法院 提起诉讼。 

五、其他

5.1本协议提及的技术秘密，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方案、工程设计、电路
设计、制造方法、配方、工艺流程、技术指标、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研究开
发记录、技术报告、检测报告、实验数据、试验结果、图纸、样品、样机、模
型、模具、操作手册、技术文档、相关的函电等等。 

5.2本协议提及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单、行销计划、采购
资料、定价政策、财务资料、进货渠道等。

5.3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约定
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5.4本协议作为劳动合同附件，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5.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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